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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场监管局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重点
联系机制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滨海新区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》

和《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完善知识

产权保护体系，强化重点企业、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知识产权保

护，增强保护意识，提升保护效能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创新活

力，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严格保护、统筹协调、重点突破、同等保护的原则，结

合企业、产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需求，构建便捷响应通道，

加强维权援助，高效妥善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困难和问题，

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，为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立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库

1.入库条件

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高新技术企业（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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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；

（3）专利申请量或拥有量在 30 件以上的知识产权成长型企

业；

（4）驰名商标企业；

（5）老字号企业；

（6）年收入 500 万以上的电子商务平台；

（7）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；

（8）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企业；

（9）其他具有较高知识产权内在需求的单位。

2.入库数量

到2021年底，纳入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不少于100

家，其中电子商务平台不少于 2 家、行业协会不少于 2 家、区重

点产业联盟优先考虑（根据联盟需求确定）。

3.建库方式

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的遴选方式采取企业自愿申

报与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、各市场监管所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推

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由区局综合考察确定。

区局对重点联系单位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建立“滨海新区知识

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名录”。每 2 年可视情况进行调整，并对

确定的重点联系单位予以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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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重点联系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

1.加强咨询与维权指导

一是建立知识产权联络员制度，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人；

二是加大政策宣贯力度，帮助重点联系单位及时、有效掌握

相关政策法规；

三是指导重点联系单位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，提高知

识产权保护意识，增强预防、发现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能力；

四是组织专家为重点联系单位的重大、疑难知识产权案件特

别是涉外知识产权争端提供咨询和帮助；

五是对重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培训和指导。

2.畅通知识产权维权渠道

一是完善行政保护、司法保护、仲裁、调解相联动的知识产

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为重点联系单位提供快速便捷的知识产权

保护响应通道；

二是依托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

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）对重点联系单位进行快速授权与维

权指导，提供高效、便捷和贴身服务，提供技术支持、法律援助；

三是加强对重点联系单位产品进出口、参展等涉及知识产权

的活动进行保护和维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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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成立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，组织专家为重点联系单

位的重大、疑难专利案件特别是涉外知识产权争端提供咨询和帮

助；

五是根据重点联系单位的维权需求，量身定制解决方案。

3.强化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工作

一是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执法程序，在法律框架内，快速查处

重点联系单位举报的商标侵权案件、假冒专利案件和重点联系单

位提起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；

二是重点联系单位提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，应当作为

重点案件依法快速处理；

三是查处的涉及重点联系单位的商标侵权案件和假冒专利

案件，应及时上报区局。

（三）支持重点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

一是设立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知识产权联络小组，明确任务

分工和负责人；

二是指导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建立内部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

制，根据内部协议，促成行业内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，通过行

业自律实现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与快速维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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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引导帮助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设立人民调解工作站，指

导对行业内的知识产权纠纷进行专业调解，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

知识产权联络小组参加调解活动；

四是指导具备专利等知识产权积累的知识产权密集型或依

赖型产业，组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，加强产业关键领域知识产权

运营，逐步建立订单式知识产权研发体系、构筑和运营产业专利

池；支撑成员单位创新发展，开展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服务、搭建

知识产权产业化孵化体系。

（四）支持电商平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

一是推动贯彻《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》国家标准，

引导电子商务平台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、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

营者管理好和用好知识产权、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尊重和了解知识

产权，提升业界知识产权意识，保护从业各方的合法权益；

二是指导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，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，与

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，依法保护知识产权；

三是引导支持电商平台经营者设立知识产权投诉的受理、调

解机构，规范工作程序；

四是对电商平台依据电子商务法告知专利权人向专利行政

部门投诉的案件，在法律框架内压缩办案时间，提升案件办理效

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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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协作，依托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

心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）对电商平

台调解的案件提供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服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

充分认识建立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机制的重要性和必

要性，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，在政策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快速维

权等方面全力支持。引导各重点企业、电子商务平台、行业协会、

产业联盟提高知识产权意识，完善工作机制，配强工作力量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

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的作用，加强同各知识产权

执法部门协作配合，加强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和指导工

作。要加强同公安、海关、文化旅游、农业农村等有关知识产权

执法部门的沟通、联系及合作，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、执法协

作机制，开展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。

（三）落实工作责任

区局各相关单位、部门分管领导是推行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

系机制的第一责任人。确定重点联系单位知识产权保护联系人，

实行专人联络，双向联系。通过问卷调查、走访调研等方式及时

掌握重点联系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动态，全面了解和协调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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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问题和需求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通过定目标、定任务、

定进度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工作

广泛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网站、微博、微信

等新媒体，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机制的宣传报道，

营造声势，深入展示工作成果，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
